
证券代码：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6-002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签署，旨在表达意向双方股权转让和收购

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本次股权收购具体事宜尚需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等

工作完成后，公司再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双方最终是否能达成交易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有效期截至2016年6月30日，到期如未签订正式

协议，该协议自行失效。 

一、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概述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世联行”）于2016

年1月19日与自然人严勇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由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简

称“收购方”）收购严勇（简称“转让方”）持有的深圳市嘉泽特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嘉泽特公司”）50.6312%股权，从而实现对深圳市科技工业园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技园物管公司”）的间接股权控制。 

在《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签署后，转让方同意由收购方聘请的第三方审计、

资产评估、法律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工作，转让方同意及时、全面地向收

购方提供收购方所需的目标公司信息和资料，并积极配合收购方完成尽职调查工

作。 



本次股权收购具体事宜尚需根据法律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结果等协商签署

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后方可生效实施，故投资者不

能以《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签署推断或预测本次收购事项必然实现。 

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严勇，中国公民，持有嘉泽特公司50.6312%股权。 

严勇与世联行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三、主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嘉泽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勇 

注册日期：2009年10月10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区D3栋8C、8D房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

纪、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嘉泽特公司与世联行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2、公司名称：深圳市科技工业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勇 

注册日期：1993年3月23日 

注册资本：2,06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科发路5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8号金融基地1栋9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机动车停放服务（另行申办分公司执照）；园林绿化；

房地产经纪；楼宇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清洁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建筑装饰工

程施工；国内贸易。 

科技园物管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深圳市嘉泽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1.6340% 

2 深圳市科技工业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36.7155% 

3 深圳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11.6505% 

转让方承诺，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嘉泽特公司将持有科技园物管公司

不低于62%的股权。 

科技园物管公司与世联行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收购方：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严勇 

（一）本次股权收购的路径 

公司收购转让方所持嘉泽特公司的50.6312%股权，从而实现对科技园物管公

司的间接股权控制。 

（二）定价前提 

本次股权收购的定价系基于以下条件同时满足为前提： 

1、转让方持有嘉泽特公司50.6312%股权，且嘉泽特公司持有科技园物管公

司不少于62%股权； 

2、科技园物管公司经审计的2015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3.8亿元、净利

润不低3,800万元人民币； 



3、科技园物管公司经审计的2015年度净资产值不低于1亿元（其中现金及其

等价物不低于8,000万元）。 

（三）股权转让价格 

基于上述定价前提之约定，转让方持有嘉泽特公司50.6312%股权的转让对价

为人民币2.0亿元。 

（四）股权转让价格调整 

1、若科技园物管公司经审计的2015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值中的

任一项低于框架协议约定数90%的，交易双方须重新商定有关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2、如于正式协议签署时嘉泽特公司持有科技园物管公司的股权比例未达到

62%，交易双方须重新商定有关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3、如本框架协议定价前提所约定的其他条件未获满足，则交易双方另协商

有关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五）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股权按转让价款需分期支付，与科技园物管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核心人员稳

定相挂钩，具体条款双方在正式协议中另行约定。 

（六）本框架协议的终止 

各方同意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各方有权终止本框架协议： 

1、因转让方原因造成本次交易信息于公开披露前不当泄露，导致无法完成

本次收购的； 

2、经审计的科技园物管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低于本框架协议约

定金额的30%以上； 

3、因转让方原因，收购方未能有效进行审计、评估、法律方面的尽调程序； 

4、收购方经尽职调查，发现嘉泽特公司、科技园物管公司等在法律、财务

或业务等方面存在重大瑕疵； 



5、如在2016年6月30日前，双方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五、投资意向实现与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投资意向实现对世联行有三方面意义：1、丰富存量资产管理的内涵；2、扩

充大资管业务版图；3、为未来大数据服务打下基础。 

科技园物管公司1993年从深圳起步，于2014年升级为科技园物业集团,是建

设部首批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全国物业管理综合实力百强、深圳市综合实力

二十强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业务范围实现了全国战略布局，建立了管理

与服务大型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综合性写字楼及技术研发类物业的成熟

模式，在国内高新技术开发区及工业园区管理领域处于行业第一的地位。 

世联行以CBRE为标杆打造了综合性大资管业务版图，形成了写字楼、企业总

部、工业园物管、高端公寓四条基础业务线，并逐步叠加资产交易、房地产金融

等深化服务，形成国内领先、链条完整的集成业务优势。通过此次收购，不仅大

幅提升公司资产管理板块收入规模，还将在产品线完整、区域覆盖等多个维度上

提升公司大资管业务竞争能力，有助于公司成为行业的领先者。 

科技园物管公司与国内各级政府、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园区等单位、客户长

期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其创建的“创梦云•中国创新服务平台”，为国

内外5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O2O（线上线下）服务,积累了海量

的企业数据。通过此次收购，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大数据库，为未来大数据服

务打下基础。 

若本次收购完成，世联行与科技园物管公司形成战略协同且科技园物管公司

控股权及经营权平稳过渡后，公司将适时启动对科技园物管公司剩余股权的收购

工作。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是基于双方合作意愿的约定，投资活动具体

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元月二十日 




